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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人社规〔2025〕2 号 

 

 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 

关于优化调整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 

补贴政策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优化高校毕业生住房租赁补贴（以下简称“租房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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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”）申领流程，提升服务对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更好支持保

障高校毕业生在宁就业创业，现就优化调整租房补贴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简化申报材料 

将审核“租赁行为”调整为审核“租住状态”，即以“3+1”要素

（“无房、学历、社保”审核要素和“租住状态”承诺要素）进行申

请审核，取消上传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和租金发票申报材料。 

二、统一补贴标准 

租房补贴标准统一为：博士每人每月 2000 元、硕士每人每

月 800 元、学士（含高级工及以上）每人每月 600 元。 

三、调整申请条件和发放周期 

1．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每连续参保缴费 6 个月

（含补缴，下同）可申领一次补贴，每次均需提交申请（可补

申请），补贴发放累计不超过 36 个月。 

2．申请人的首次补贴申请应在毕业之日起 2 年半内提交；

末次补贴申请应在享受补贴的首月起 5 年内提交。 

3．对 2025 年 10 月 1 日前，按《关于印发〈南京市高校毕

业生住房租赁补贴操作办法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宁人社〔2019〕

124 号）规定已享受租房补贴的人员，其参保要求继续按该文件

规定执行，补贴发放周期统一由“按季发放”调整为“按月发放”。 

四、优化审核与发放流程 

每个月的前 10 个工作日内，市、区相关部门完成上月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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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数据审核。审核通过人员名单在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官网公示 5 天。公示通过后，区人社部门应在当月月底

前（节假日顺延）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社保卡金融账户。 

五、有关事项 

1．申请人须线上签署《租房承诺书》，如实填写租赁地址

及房屋唯一标识（不动产单元号、丘权号或商品房预售合同编

号三选一）；租房地址发生变更的须重新承诺。 

2．系统每月定期通过数据接口开展数据比对，精准推送信

息。市规资局校验不动产单元号或丘权号有无对应的登记房屋，

市房产局校验丘权号或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有无对应的房屋；

市公安局配合做好申请人租房状态核查；市数据局推动相关部

门做好数据归集、共享。 

3．我市部分重点产业领域企业新引进的毕业生，按现行相

关文件执行。 

4．连续参保缴费 6 个月内出现购房、享受人才安居或住房

保障政策等情况，可对符合条件的月份计发补贴。 

5．本通知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我市

此前有关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相关文件规定仍然继续执行，其

中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；如遇有政策调整的

从其规定。 

 

附件：租房承诺书（电子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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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南  京  市  公  安  局 

 

 

 

南  京  市  财  政  局          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 

 

 

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 

 

 

 

南  京  市  数  据  局 

2025 年 9 月 29 日 

 

http://fcj.nanjing.gov.cn/njszfbzhfcj/?id=xxgk_2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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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租房承诺书 

 

本人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租住房屋地

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不动产单元号、丘

权号、商品房预售合同编号（三选一）：                ，

房东姓名：          ，房东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。 

本人在此承诺：以上信息均为据实填报，如有虚假，一经

查实，自愿接受取消政策享受、记入信用档案等有关处理，并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 

 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（上述承诺采取电子承诺书形式在租房补贴申报界面由申

请人签署确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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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5 年 9 月 29 日印发 
  


